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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辦理中央管河川、區域排水疏濬工程作業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本

署）為規範所屬各河川局

（以下簡稱河川局）辦理中

央管河川、區域排水疏濬工

程作業程序相關事宜，特訂

定本要點。 

一、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本

署）為規範所屬各河川局

（以下簡稱河川局）辦理中

央管河川、區域排水疏濬工

程作業程序相關事宜，特訂

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要點所稱疏濬工程，係指

以工程手段將淤積土石清

離水道。 

前項工程手段指有工程

設施及工程經費支出之各項

施工行為。 

疏濬工程辦理方式，河

川局應以自辦為原則。有特

殊原因者，得依政府採購法

第四十條及經濟部水利署委

託其他機關代辦工程採購注

意事項規定委託地方政府或

其他機關代辦有關工程發

包、履約管理及驗收決算等

事宜，代辦機關應受河川局

監督；並得依行政程序法第

十九條規定，請求其他機關

協助辦理其他相關行政管理

事項。 

二、本要點所稱疏濬工程，係指

以工程手段將淤積土石清

離水道。 

前項工程手段指有工

程設施及工程經費支出之

各項施工行為。 

疏濬工程辦理方式，各

河川局應以自辦為原則。如

有特殊原因者，得依政府採

購法第四十條規定委託地

方政府或其他機關代辦有

關工程發包、履約管理及驗

收決算等事宜，代辦機關並

應受河川局之監督；並得依

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條規

定，委請協助辦理其他相關

行政管理事項。 

疏濬工程非由河川局

自辦者，應詳述理由函送本

本署九十七年六月五日

以經水政字第零九七零

六零零二零八零號函下

達經濟部水利署委託其

他機關代辦工程採購注

意事項，為規範本署暨

所屬機關依政府採購法

第四十條規定委託其他

機關代辦工程採購。為

使疏濬作業之委託代辦

事項符合前該注意事項

規定，爰本點增列該注

意事項，並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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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濬工程非由河川局自

辦者，應詳述理由函送本署

同意後辦理。 

署同意後辦理。 

三、河川局對轄管中央管河川、

區域排水有明顯淤積情

形，或依據河川治理基本計

畫、規劃報告等，經檢討結

果水道通洪能力不足者，得

辦理疏濬工程，以增加水道

通洪斷面，避免影響河防安

全。 

疏濬工程除緊急疏濬

外，應依核定之疏濬計畫書

辦理，該疏濬計畫書授權河

川局局長審定。 

疏濬計畫書應就實際需

求、依循治理目標並確實考

量河防及其他構造物安全與

功能擬訂，其章節如附件

一。 

三、河川局對轄管中央管河川、

區域排水有明顯淤積情

形，或依據河川治理基本計

畫、規劃報告等，經水理檢

討結果水道通洪能力不足

者得辦理疏濬工程，以增加

水道通洪斷面，避免影響河

防安全。 

疏濬工程除緊急搶險

疏濬外，應依核定之疏濬計

畫書辦理，該疏濬計畫書授

權河川局局長審定。 

疏濬計畫書應就實際

需求、依循治理目標並確實

考量河防及其他構造物安

全與功能擬訂，其章節如附

件一。 

一、河川局對轄管中央管

河川、區域排水有明

顯淤積情形者，即可

依實際情形辦理疏

濬，且計畫書章節亦

僅就通洪能力檢討

尚未強制應辦理水

理檢討，為符合實務

現況與需求，爰刪除

現行規定第一項「水

理」等文字。 

二、配合河川水庫疏濬標

準作業規範第四條

規定所稱「緊急疏濬

」，酌修本點第二項

規定「緊急搶險疏濬

」為「緊急疏濬」，

俾使有關法規之用

語一致。 

四、疏濬工程如涉及橋樑或其他

水工構造物者應徵詢橋樑

或相關管理單位之意見。 

四、疏濬工程如涉及橋樑或其他

水工構造物者應徵詢橋樑

或相關管理單位之意見。 

本點未修正。 

五、疏濬依土石之處理方式，分

為下列三類： 

(一) 疏濬工程併辦土石標

五、疏濬依剩餘土石方之辦理方

式，分為下列三類： 

(一) 疏濬工程併辦土石標

一、 依據經濟部一百年

一月四日經授水字

第一零零二零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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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指疏濬土石經河川局

認定屬有價，以採售合一

方式併辦理有價土石標

售者；其工程名稱定為：

○○○○○段疏濬工程

併辦土石標售。 

(二) 疏濬工程與土石標(零)

售分開辦理：指疏濬土石

經河川局認定屬有價，以

採售分離方式辦理有價

土石標(零)售者。其工程

名稱定為：○○○○段疏

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

離。 

(三) 疏濬工程無辦理土石標

(零)售：指疏濬土石未標

售，且需外運以增加水道

通洪斷面者，其工程名稱

定為：○○○○○段疏濬

工程。 

 

售：係指疏濬剩餘土石

方經河川局認定屬有

價，以採售合一方式併

辦理有價土石標售者；

其工程名稱定為：○○

○○○段疏濬工程併辦

土石標售。 

(二) 疏濬工程與土石標(零)

售分開辦理：係指疏濬

剩餘土石方經河川局認

定屬有價，以採售分離

方式辦理有價土石標

(零)售者。其工程名稱定

為：○○○○段疏濬工

程－即採即售 (暫置販

售)兼供採售分離。 

(三) 疏濬工程無辦理土石標

(零)售：係指疏濬剩餘土

石方認屬無價，且需外

運以增加水道通洪斷面

者，其工程名稱定為：

○○○○○段疏濬工

程。 

上述土石方如係屬無

價，其認定由各河川局成立

工作小組評估辦理。 

零一一零號函示略

以，本署辦理河川或

水庫疏濬係土石採

取法第八條第二項

規定所規範之「水利

主管機關為配合河

川、水庫疏濬或河道

整治，依水利法規定

辦理土石採取者」，

非適用內政部「營建

剩餘土石方處理方

案」，爰刪除現行規

定中「剩餘」之文字

。 

二、 參酌土石採取法第

四條第一項規定，酌

修現行規定文字「土

石方」為「土石」，

俾使有關法規之用

語一致。 

三、  參酌河川水庫疏濬

標準作業規範第七

條第一款規定，酌修

現行規定第一項第

二款文字，俾使有關

法規之用語一致。 

四、現行規定第一項第

三款係明定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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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標售之疏濬工

程名稱，對此，本署

一百零六年十月三

十一日修定之中央

管河川及水庫疏濬

土石無償提供使用

作業要點，及工務行

政作業手冊等相關

行政規則已有明定

啟動時機，為避免執

行困擾，爰刪除現行

規定中「無價」等文

字並酌修文字；且刪

除現行規定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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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疏濬工程設計及預算書編

製，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疏濬工程以疏濬採取、

施設運輸道路等工作編

列支出預算；有土石標

(零)售者，另編列收入預

算。如併辦土石標售者，

以支出及收入二本預算

書合併發包，採公開招標

方式辦理。 

(二) 採購金額之計算依「政

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六條第九款規定認定。 

(三) 工程分類基準界定依

「本署工務處理要點」

第五點規定認定。 

六、疏濬工程設計及預算書編

製，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疏濬工程以修坡整地、

基腳保護等工作編列支

出預算；有土石標(零)

售者，另編列收入預

算。如併辦土石標售

者，以支出及收入二本

預算書合併發包，採公

開招標方式辦理。 

(二) 採購金額之計算依「政

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六條第九款規定認定。 

(三) 工程分類基準界定依

「本署工務處理要點」

第四條規定認定。 

一、目前疏濬實際情形

，疏濬工程包括疏

濬採取及施設運輸

道路等工作，爰配

合實際疏濬作業酌

修本點第一款文字

。 

二、本署工務處理要點

於九十九年十一月

三十日修正後，現

行有關「土石標售

依標售預算金額比

照工程分類基準界

定」之規定已移列

至前開要點第五點

，爰本點第三款配

合修正。 

七、疏濬工程所需經費由水資源

作業基金(以下簡稱基金)或

公務預算支應，並依下列原

則辦理： 

(一) 所需經費由基金支應

者：係指純粹辦理疏

濬，而無同時辦理河防

構造物等設施之河川治

理工程者 (第六點第一

款工作除外)，所辦理之

土石標(零)售收入歸入

七、疏濬工程所需經費由水資源

作業基金(以下簡稱基金)

或公務預算支應，並依下列

原則辦理： 

(一) 所需經費由基金支應

者：係指純粹辦理疏

濬，而無同時辦理河防

構造物等設施之河川治

理工程者 (第六點第一

款工作除外)，所辦理之

土石標(零)售收入歸入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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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並由得標廠商依

規定繳至河川局基金專

戶，得編列請求地方政

府協助疏濬工作之行政

協助費、相關公益支出

經費及土石標(零)售作

業管理費。無辦理土石

標(零)售者，不得編列請

求地方政府協助疏濬工

作之行政協助費及相關

公益支出經費。 

(二) 所需經費由公務預算支

應者：係指辦理河防構

造物等設施之河川治理

工程同時兼辦疏濬工程

者，所辦理之土石標(零)

售收入由得標廠商依規

定繳至河川局後解繳國

庫。各類工程均不得編

列請求地方政府協助疏

濬工作之行政協助費、

相關公益支出經費及土

石標(零)售作業管理費。 

基金，並由得標廠商依

規定繳至河川局基金專

戶，得編列請求地方政

府協助疏濬工作之行政

協助費、相關公益支出

經費及土石標(零)售作

業管理費。無辦理土石

標(零)售者，不得編列請

求地方政府協助疏濬工

作之行政協助費及相關

公益支出經費。 

(二) 所需經費由公務預算支

應者：係指辦理河防構

造物等設施之河川治理

工程同時兼辦疏濬工程

者，所辦理之土石標(零)

售收入由得標廠商依規

定繳至河川局後解繳國

庫。各類工程均不得編

列請求地方政府協助疏

濬工作之行政協助費、

相關公益支出經費及土

石標(零)售作業管理費。 

八、用地費及地上物補償費，除

依水資源作業基金支應中

央管河川急要段疏濬工程

用地取得經費作業要點規

定辦理，由水資源作業基金

八、用地費及地上物補償費由公

務預算支應。 

按經濟部九十八年八月

二十四日函頒水資源作

業基金支應中央管河川

急要段疏濬工程用地取

得經費作業要點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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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應外，其餘由相關預算經

費支應。 

中央管河川急要段疏濬

工程用地取得所需經費

，可由水資源作業基金

支應，爰本點修正明定

，除依水資源作業基金

支應中央管河川急要段

疏濬工程用地取得經費

作業要點規定辦理，由

水資源作業基金支應外

，其餘由相關預算經費

支應。 

九、請求地方政府協助河川疏濬

工作之行政協助費及相關

公益支出經費編列原則如

下： 

(一) 行政協助費依「本署所

屬河川局請求地方政府

協助辦理中央管河川疏

濬工程週邊環境維護作

業要點」辦理。 

(二) 公益支出經費依「水資

源作業基金公益支出經

費編列及執行管考要

點」辦理。 

九、請求地方政府協助河川疏濬

工作之行政協助費及相關

公益支出經費編列原則如

下： 

(一) 行政協助費依「本署所

屬河川局請求地方政府

協助辦理中央管河川疏

濬工程週邊環境維護作

業要點」辦理。 

(二) 公益支出經費依「水資

源作業基金公益支出經

費編列及執行管考要

點」辦理。 

本點未修正。 

十、因天然災害辦理河道緊急疏

濬，依「河道搶險搶通復舊

及有價土石處理原則」、「本

署天然災害緊急工程處理要

十、 因天然災害辦理河道緊急

疏濬之搶險、搶修工程，依

「河道搶險搶通復舊及有

價土石處理原則」、「本署天

本點現行文義為辦理搶

險、搶修工程，與本要

點訂定宗旨為辦理疏濬

工程之立法目的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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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及「本署辦理中央管河

川、區域排水暨海岸環境營

造計畫工程作業要點」辦

理。 

然災害緊急工程處理要點」

及「本署辦理中央管河川、

區域排水暨海岸環境營造

計畫工程作業要點」辦理。 

為免爭議，爰刪除現行

規定「之搶險、搶修工

程」等文字。 

 

十一、土石標(零)售作業管理費

編列原則如下： 

(一) 河川局應就工程預算及

土石標售預算規模依下

列原則編列管理費： 

1.工程預算規模較大者，

認屬工程，依中央政府

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

用要點規定之工程管

理費計算標準編列之。 

2.土石標售預算規模較大

者，依第二款計算標準

編列之。 

(二) 土石標(零)售作業管理

費計算標準詳如附件

二。 

 

十一、土石標(零)售作業管理費

編列原則如下： 

(一) 河川局應就工程預算及

土石標售預算規模依下

列原則編列管理費： 

1.工程預算規模較大

者，認屬工程，依中央

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

費支用要點規定提列

工程管理費，不提列土

石標 (零 )售作業管理

費。 

2.土石標售預算規模較

大者，提列土石標(零)

售作業管理費，不提列

工程管理費。 

(二) 土石標(零)售作業管理

費計算標準詳如附件

二。 

一、現行規定第一款第

一目規定之工程預

算規模大者，應依

工程管理費編列土

石標(零)售作業管

理費，爰酌修文

字。 

二、現行規定第一款第

二目規定之土石標

售預算規模較大

者，應依第二款之

計算標準編列土石

標(零)售作業管理

費，爰酌修文字。 

 

 

十二、土石標(零)售作業管理費

支出用途及項目如下： 

(一) 工作人員差旅、趕工加

班、誤餐及因公傷亡之

醫藥、慰問等費用。 

(二) 因土石標(零)售需要，聘

十二、土石標(零)售作業管理費

支出用途及項目如下： 

(一) 工作人員差旅、趕工加

班、誤餐及因公傷亡之

醫藥、慰問等費用。 

(二) 因土石標(零)售需要，聘

參酌中央政府各機關工

程管理費支用要點第三

點有關工程管理費之支

用項目規定，增訂第七

款、第八款及第十款規

定支出用途及項目，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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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請臨時專門技術人員或

僱用臨時監工、技工、

雜工人員等之人事費

用。 

(三) 土石標(零)售所需文具

紙張、郵電、印刷、水

電、茶水、攝(錄)影及照

片等費用。 

(四) 工棚費、工地租金及工

地臨時租用辦公處所等

所需設備之租金。 

(五) 工程車輛之修護、油料

及租用費用。 

(六) 工地所需儀器及設備之

修護及租用費用。 

(七 )相關證照費、工程圖

說、公告、登報、評鑑、

鑑定及檢驗等費用。 

(八 )評選作業費 (含評審

費)、評選獎勵金、工程

模型及應用圖書等費用。 

(九)土石標(零)售開辦、協

調、宣導、民俗、委託律

師、訴訟、法律顧問、異

議申訴、履約調解及工程

爭議之仲裁等所需費用。 

(十)特殊支援慰勞費用。 

(十一)其他有關土石標(零)

請臨時專門技術人員或

僱用臨時監工、技工、

雜工人員等之人事費

用。 

(三) 土石標(零)售所需文具

紙張、郵電、印刷、水

電、茶水、攝(錄)影及照

片等費用。 

(四) 工棚費、工地租金及工

地臨時租用辦公處所等

所需設備之租金。 

(五) 工程車輛之修護、油料

及租用費用。 

(六) 工地所需儀器及設備之

修護及租用費用。 

(七) 土石標(零)售開辦、協

調、宣導、委託律師、

訴訟、法律顧問、異議

申訴、履約調解及工程

爭議之仲裁等所需費

用。 

(八) 其他有關土石標(零)售

作業管理所必需之費

用。 

酌修現行規定第七款文

字，且現行規定款次配

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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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售作業管理所必需之費

用。 

 十三、疏濬工程所產生之棄方，

應依內政部「營建剩餘土

石方處理方案」相關規定

辦理，且不得影響排洪或

造成二次公害。 

 

一、 本點刪除。 

二、 有關疏濬工程所產

生棄方之處理，需

配合現地狀況因地

制宜，且本署疏濬

兼供土石採售分離

作業(支出標)施工

補充說明(範本)對

此業有規範，是本

點已無規範必要，

爰予刪除。 

十三、淡水河、磺溪及本署臺北

水源特定區管理局轄管範

圍之疏濬，得準用本要

點。 

 

 一、 本點新增。 

二、 淡水河及磺溪非中

央管河川，惟仍屬本

署河川局所轄管範

圍且有辦理疏濬之

需求，其疏濬屬性同

中央管河川。又因本

署臺北水源特定區

管理局轄管範圍大

部分位於河川界點

以上且非屬水庫蓄

水範圍，惟該局仍有

辦理疏濬之需要，且

其疏濬屬性類同河

川疏濬，爰新增本點

規定淡水河、磺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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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該局辦理之疏濬得

準用本要點。 

 


